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潮原簡字第73號

原      告  廖偉鈞  

被      告  邱小惠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款事件，本院於113年11月18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（下同）163,441元，及自113年8月22日

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
訴訟費用1,770元，由被告負擔，並加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

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，但被告以163,44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

假執行。

　　事　實

一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

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

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方面：原告主張前經本院112年度原訴字第19號判決，

原告與被告應連帶給付訴外人林宏文30萬元，嗣於強制執行

程序中，原告業已給付326,883元予訴外人林宏文，依上開

判決，兩造應負連帶責任，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返還代墊的款

項，屢經催討，均為被告所拒，為此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

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三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

述。

四、法院之判斷：

　　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核與所述相符之本院112年度

原訴字第19號判決書、和解書及匯款明細，被告經合法通知

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，

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，視同自認，足信原告主張為真

正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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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頁



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原告勝訴部分，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2 項訴訟適

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

3 款之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；另依同法第392 條第2

項之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，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91條第3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潮州簡易庭　 法　官  吳思怡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

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家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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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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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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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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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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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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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潮原簡字第73號
原      告  廖偉鈞  
被      告  邱小惠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款事件，本院於113年1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（下同）163,441元，及自113年8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訴訟費用1,770元，由被告負擔，並加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本判決得假執行，但被告以163,44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　實
一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方面：原告主張前經本院112年度原訴字第19號判決，原告與被告應連帶給付訴外人林宏文30萬元，嗣於強制執行程序中，原告業已給付326,883元予訴外人林宏文，依上開判決，兩造應負連帶責任，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返還代墊的款項，屢經催討，均為被告所拒，為此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三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法院之判斷：
　　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核與所述相符之本院112年度原訴字第19號判決書、和解書及匯款明細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，視同自認，足信原告主張為真正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原告勝訴部分，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2 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之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；另依同法第392 條第2 項之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，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91條第3項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潮州簡易庭　 法　官  吳思怡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
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家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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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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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
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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